【進駐國內外藝文館所工作進修計畫—台北市立美術館】

計畫源起

當代藝術基金會辦理「視覺藝術專業經營人才培訓計畫」，補助從事文化藝術行政及管理工作者。透過多元化的參與進行在職訓練與專業累積，提昇知識技能，儲備長期從事藝文工作的人材。為能提供從業人員務實有效的學習，本會每年主動接洽國內外視覺藝術機構及藝術活動主辦單位，建立合作關係，由這些單位提供多樣性的工作進修機會。

「進駐國內外藝文館所工作進修計畫—台北市立美術館」係由本會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共同合作，作為台灣第一所最專業之展示、典藏、研究及教育推廣功能之現代化美術館，26年來，台北市立美術館是見證台灣社會發展進步與變遷的重要藝術展示場所，透過此計畫本會將徵選二名藝文工作者，進駐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暨國際計畫辦公室，協助學習館所進行大型國際藝術交流展覽活動，如台北雙年展、館內例行國際性展覽，並由館所負責人在此計畫中擔任「導師」（Mentor）於工作期間內扮演輔導者與引導者的角色，提供藝文工作者專業技術及職場生涯的指導與意見。希望透過近身學習的機會，使藝文工作者在提升知識技能的同時，也能擴展專業之外的寬廣視野。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當代藝術基金會[image: image1.png]= EREmEsE

Contemporary Art Foundation




合辦單位  臺北市文化局[image: image2.png]“‘ - “ °

<
ok Y 7F AT L.;/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台北市立美術館[image: image3.png]DE TIHITEMER

SIS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計畫期程

【展覽助理】：101年2月1日~6月30日。

【藝術家助理】：101年5月1日~6月30日。

計畫內容

【展覽助理】：協助「2012台北雙年展」展務推動，包括策展人、藝術家聯繫、展覽行銷規劃及行政業務支援。
【藝術家助理】：協助參展藝術家完成作品製作。
補助對象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2. 熟諳當代藝術，具文化藝術行政或管理工作經驗，工作積極態度謙和，全力協助策展團隊及藝術家完成展覽各項工作，樂於承擔各項行政、推廣、佈展等實務工作，且有志在視覺藝術領域繼續發展者。

3. 具統籌協調、企劃文案寫作及可獨立作業之能力，且中英文溝通能力佳。

4. 不包括任職於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人之組織者。

5. 申請之工作進修機構或活動不得為申請者原工作單位。
補助名額

展覽助理一名，藝術家助理一名。
申請、審查及公佈時間
【展覽助理】類別之申請、審查及公佈時間

收件期：100年12月1日~12月31日。請將申請資料郵寄至當代藝術基金會(地址：100台北市襄陽路8號12樓)，收件截止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

審查期間：101年1月1~15日。評審會議當天，除非半數以上評審委員同意免除面談，申請者應先與評審委員進行面談。評審委員逐案討論後，決定補助名單。

公告揭曉：徵選結果於101年1月16日前公佈於當代藝術基金會網站。www.contemporaryartfoundation.org.tw
【藝術家助理】類別之申請、審查及公佈時間

收件期：101年3月1日~3月30日。請將申請資料郵寄至當代藝術基金會(地址：100台北市襄陽路8號12樓)，收件截止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

審查期間：101年4月1~4月20日。評審會議當天，除非半數以上評審委員同意免除面談，申請者應先與評審委員進行面談。評審委員逐案討論後，決定補助名單。

公告揭曉：徵選結果於101年4月21日前公佈於當代藝術基金會網站。www.contemporaryartfoundation.org.tw

申請文件

1. 申請表一式二份。
2. 身份證影本。

3. 畢業證書影本。
4. 任職證明文件。

補助內容
1. 提供【展覽助理】生活津貼新台幣15萬元。
2. 提供【藝術家助理】生活津貼新台幣5萬元。
3. 全程參與完成計畫之獲補助者，將獲台北市立美術館頒發之   

「2012台北雙年展國際性藝術展覽工作進修證書」。
核銷與撥款

獲補助者需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領據及工作進修成果報告書（含主管評估報告），送達本會辦理核銷。

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 須全程參與本計畫。若有請假缺席者，本會保留其撤銷補助資格之權利。

2. 請確實遵守執行主辦單位安排之工作內容。
